
  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97年 3月 3日（星期一）上午9時

二、 地點：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科會議室

三、主席：本局建照科周科長劍平                    記錄：胡阿明

四、討論與決議：

議題一：有關本縣新莊市建中街（使用分區為住宅區），擬興建地下一層地上
13層之建築物，本案地上1層配置為開放式（未設置外牆）停車空間
是否涉及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10條規定，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按87年 12月 4日台內營字第8773445號函略以：「一、防火間隔

留設之目的係為於發生火災時阻隔火勢蔓延，以避免影響鄰幢建
築物之安全。在不妨礙其設置目的之原則下，防火間隔內得設置
平面式車道，及以不燃材料構築且免計入建築面積之兩遮、花台、
汽車坡道、人工地盤、採光井、圍牆等設施或構造物….」，合先敘
明。

二、 查95年 5月 3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07104號函略以：「…學校興
建無牆之車棚（庫）等用途建築物，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45條第2款規定，其外柱外緣距離境界線之水平距離應
達1公尺以上。至是否應適用同編第110條第1款規定乙節，請依
本署94年 12月 6日營署建管字第0942921971號函辦理。」

三、 次查94年 12月 6日營署建管字第0942921971號函略以：「建築
物部分樓層如採無外牆之設計，該樓層距境界線未達3公尺部分，
用途應依本部前揭函（87年 12月 4日台內營字第8773445號
函）示辦理。」

本案請依上述函示辦理，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45條
第2款規定，其外柱外緣距離境界線之水平距離應達1公尺以上，並依
87年 12月 4日台內營字第8773445號函示辦理。

議題二：有關本局人事室、政風室擬調閱建造執照，是否需協助調閱或由該室自
行調閱乙事，提請討論。

決  議：有關本局人事室及政風室若因業務需要擬調閱建造執照，考量建造執
照涉及保管權責及該單位調閱之原因恐涉及保密需求，故有關調卷乙
事擬請該單位自行調卷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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